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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隱私權保護與言論自由

一、隱私權的概念及發展

（一）隱私權（PrivacyPrivacyPrivacyPrivacy）的概念的形成及開展：美國法上一百年的發展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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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隱私的價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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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隱私權保護範圍的擴大

1.1.1.1.不受干擾的私人生活領域：讓我自我獨處

2.2.2.2.資訊隱私

（1111）美國法上的 InformationalInformationalInformationalInformational PrivacyPrivacyPrivacyPrivacy
（2222）德國法上的 InformationelleInformationelleInformationelleInformationelle SelbetbestimmungSelbetbestimmungSelbetbestimmungSelbetbestimmung

（四）隱私權保護與言論自由

1.1.1.1.全球化的議題

2.2.2.2.比較法研究

二、憲法上的隱私權

（一）隱私權作爲一種享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

1.1.1.1.憲法：未設明文

2.2.2.2.法院創設

（二）美國法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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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重要判决，以供參考：

茲就二個美國聯邦最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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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國法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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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SorayaSorayaSorayaSoraya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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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德國聯邦法院所采的領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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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法上的發展

1.1.1.1.隱私上隱私權的創造

（1111）憲法未設規定

（2222）新興的人格權：人格尊嚴，人格自由

2.2.2.2.六個司法院解釋

631 96.720 通訊監察書原則上應由客觀、

獨立行使職權之法官抒發，其

由職司犯罪偵察之檢察官與警

察機關同時負責監察書之聲請

抒發，與合理、正當之程序規

範不符。

違憲

1. 定期時效

2. 95 年、96 年修正

违宪

违宪



12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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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名、肖像權的保護與言論自由

1.1.1.1.犯罪前科報導

（1） 日本最高裁判所的逆轉事件判决

1 案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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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决

（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 LebachLebachLebachLebach案判决

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第一次判决：BverfGEBverfGEBverfGEBverfGE 35,30235,30235,30235,30286868686

1 案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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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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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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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臺灣法二個最高法院判决

（1111）最高法院 93939393年臺上字第 706706706706號判决：車商小開死亡紀事案

①案例事實與判决理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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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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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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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分析討論

四、公开场域隐私权的保护

（一）环球性的议题

（二）摩洛哥公主案（CarolineCarolineCarolineCaroline vonvonvonvon MonacoMonacoMonacoMonaco）
1.1.1.1.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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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决

①案件事實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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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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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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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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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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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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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法上的發展

1.1.1.1.司法院釋字第 89898989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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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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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2）

①

A
:摩洛哥公主（Caroline v. monaca）案受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及

歐洲人權法院判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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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b



37

cccc



38

2.2.2.2.侵權行爲法上的解釋適用

（1111）侵權行爲的違法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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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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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權保護與言論自由（四）

肆、人格權侵害停止、排除妨害請求權與言論自由

一、人格權侵害停止、妨害排除請求權

1.1.1.1.人格權保護的重要機制

（1111）大陸民法通則（134134134134）及侵權責任法（15151515）規定

（1111）承擔民事責任（侵權責任的方式）

（2222）以成立侵權責任爲要件？

（2222）臺灣民法規定

（1111）民法第 18181818條第 1111項：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侵

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除去之。

（2222）解釋適用：

二、二個比較法上的案例

（一）歐洲人權法院 EditionsEditionsEditionsEditions PlonPlonPlonPlon v.v.v.v. FranceFranceFranceFrance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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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法上北方雜志事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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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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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和機制的建構

（一）停止侵害，排除侵害請求權

1.1.1.1.人格權益的保護

2.2.2.2.須否以成立侵權責任爲要件？

（二）言論自由的調和

1.1.1.1.對言論自由的限制

2.2.2.2.調和基準與比例原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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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權保護與言論自由（五）

賠禮道歉、人格權保護與不表意自由

一、問題提出

（一） 人格權（或其他權益）受侵害時，被害人得否請求加害人爲賠禮

道歉（公開謝罪，道歉啓事）？

（二） 賠禮道歉涉及何種當事人的權益？

1.1.1.1. 被害人的權益：名譽（或其他權益）

2222．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

为赔礼道歉者的权益

（1111） 良心自由

（2222） 人格尊严

（3333） 不表意自由

3....調和機制

（1111）英美法：自動道歉作爲賠償的量定因素

（2222）德國法：限于事實陳述的撤回

（3333）日本：由法院認定其是否爲回復名譽的適當方法

（4444）臺灣：由法院認定其是否爲回復名譽的適當方法

道歉啓事內容不得侵害人格尊嚴

4....合憲法控制：符合憲法基本權利的法律解釋

（1111）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限縮解釋

（2222）日本最高法院裁判所：合憲解釋

（3333）韓國憲法法院：違憲解釋

（4444）臺灣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合憲解釋

（三） 比較法上的規範模式

（四） 大陸民法通則及侵權責任的特色及解釋適用

二、比較法上的規範模式

（一）綜合整理

侵害他人的人格權（名譽或其他權益）時，被害人除損害賠償（財

産上損害、精神損害金錢賠償）外，得否請求其他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

（如刊登判决書），尤其是登報道歉，德、日、韓國、大陸、臺灣、英美

法設有不同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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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美法

1.1.1.1.英國法

2.2.2.2.美國法

（三）德國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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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法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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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謝罪廣告與憲法上的良心自由：日本最高裁判所今憲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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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韓國法

1.1.1.1.韓國民法第 764764764764條

2.2.2.2.韓國憲法法院違憲判决::::侵害良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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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湾

1.1.1.1.台湾民法第 195195195195条第 1111项后段规定的解释适用

2.2.2.2.違憲爭議：司法院釋字第 656656656656號解釋

（1111）釋憲緣由及爭點

A:A:A:A:最高法院 2004200420042004年臺上字第 851851851851號判决：呂秀蓮訴新新聞周刊案的延伸

B:B:B:B:聲請釋憲理由：登報啓示判例違反人性尊嚴及言論自由（不表意自由）

（2222）司法院釋字第 656656656656號判决的解釋：今憲法解釋

A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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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同比較

關于名譽權受侵害時，除損害賠償外，被害人得否請求道歉啓事（謝罪廣

告），比較法上有不同的制度，可分爲兩類：

1.1.1.1. 不得請求道歉啓事：英、美、德。韓國憲法法院對韓國民法第 764764764764條的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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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解釋。

2.2.2.2. 得請求道歉啓事

分析說明：法律文化

四、大陸民法通則及侵權法上的賠禮道歉

（一）法律規定

（1）

（2）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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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目的

（三）解釋適用

（1111）究竟有多少關于命爲賠禮道歉的判决？

（2222）何種違法行爲，何種民事權益受侵害，應爲賠禮道歉？

（3333）何種情形應單獨適用賠禮道歉，或與其他方式一幷適用？

（4444）如何認定爲賠禮道歉：登報道歉、登門道歉或社區布告欄？

（5555）在“錢可以賠，歉絕不道”的情形，如火熱處理？

（6666）法院命將判决在報紙上公布，得否視爲系强制執賠禮道歉？判决書

公布是否爲一種恢復原狀的方式？

五、比較法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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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權益（人格權、財産權）保護、加害人的人格尊嚴、不表意自由等）作合

比例性比例性比例性比例性的判斷，認定在何種情形，法院得命加害人爲賠禮道歉，以何種內容，

以何種方式爲賠禮道歉。在此情形，類如臺灣司法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的思考

論證，應值參照而有助于平衡權益的保護及法律適用方法的省思與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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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權保護與言論自由（六）

大陸法上人格權保護的發展

一、 人格權保護的重大發展

（一） 社會進步的指標

（二） 體現人格尊嚴及人格自由

（三） 法學研究的貢獻

（四） 特別重視名譽保護的理由：最高院三個解釋意見，二個指導

案例

（五） 名譽與隱私

二、 名譽保護的規範機制

（一） 憲法第 38383838條

第三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

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二） 法律規定

1111．民法通則 101101101101條

第一百零一條 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

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2222．侵權責任法第 2222條、第 6666條

第二條 侵害民事權益，應當依照本法承擔侵權責任。

本法所稱民事權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榮譽

權、肖像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監護權、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

物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股權、繼承權等人身、

財産權益。

第六條 行爲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根據法律規定推定行爲人有過錯，行爲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

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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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高法院

1.1.1.1. 三個解答解釋

（1111）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

（1993199319931993）

各地人民法院在審理名譽權案件中，提出一些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現解答如下：

一、問：人民法院對當事人關于名譽權糾紛的起訴應如何進行審查？

答：人民法院收到有關名譽權糾紛的起訴時，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

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的規定進行審查，符合條件的，應予受理；對缺乏侵權事

實不符合起訴條件而堅持起訴的，應裁定駁回起訴。

二、問：當事人在公共場所受到侮辱、誹謗，經公安機關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處理後，

又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是否受理？

答：當事人在公共場所受到侮辱、誹謗，以名譽權受侵害爲由提起民事訴訟的，無論是

否經公安機關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處理，人民法院均應依法審查，符合受理條件的，應予

受理。

三、問：當事人提起名譽權訴訟後，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又要求追究被告刑事責任的，應

如何處理？

答：當事人因受到侮辱、誹謗提起刑事訴訟的，應中止民事案件的審理，待刑事案件審

結後，根據不同情况分別處理：對于犯罪情節輕微，沒有給予被告人刑事處罰的，或者刑事

自訴已由原告撤回或者被駁回的，應恢復民事案件的審理；對于民事訴訟請求已在刑事附帶

民事訴訟中解决的，應終結民事案件的審理。

四、問：名譽權案件如何確定管轄？

答：名譽權案件，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的規定，由侵權行爲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

民法院管轄。侵權行爲地包括侵權行爲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

五、問：死者名譽受到損害，哪些人可以作爲原告提起民事訴訟？

答：死者名譽受到損害的，其近親屬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

子女、兄弟組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

六、問：因新聞報道或其他作品引起的名譽權糾紛，如何確定被告？

答：因新聞報道或其他作品發生的名譽權糾紛，應根據原告的起訴確定被告。只訴作者

的，列作者爲被告；只訴新聞出版單位的，列新聞出版單位爲被告；對作者和新聞出版單位

都提起訴訟的，將作者和新聞出版單位均列爲被告，但作者與新聞出版單位爲隸屬關係，作

品系作者履行職務所形成的，只列單位爲被告。

七、問：侵害名譽權責任應如何認定？

答：是否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爲人行爲

違法、違法行爲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係、行爲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

以書面或口頭形式侮辱或者誹謗他人，損害他人名譽的，應認定爲侵害他人名譽權。

對未經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隱私材料或以書面、口頭形式宣揚他人隱私，致他人

名譽受到損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譽權處理。

因新聞報道嚴重失實，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按照侵害他人名譽權處理。

八、問：因撰寫、發表批評文章引起的名譽權糾紛，應如何認定是否構成侵權？

答：因撰寫、發表批評文章引起的名譽權糾紛，人民法院應根據不同情况處理：

文章反映的問題基本真實，沒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內容的，不應認定爲侵害他人名譽權。

http://www.dffy.com/faguixiazai/ssf/200311/20031109201543.htm
http://www.dffy.com/faguixiazai/ssf/200311/20031109201543.htm
http://www.dffy.com/faguixiazai/ssf/200311/200311092015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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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基本內容失實，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認定爲侵害他人名譽權。

九、問：因文學作品引起的名譽權糾紛，應如何認定是否構成侵權？

答：撰寫、發表文學作品，不是以生活中特定的人爲描寫對象，僅是作品的情節與生活

中某人的情况相似，不應認定爲侵害他人名譽權。

描寫真人真事的文學作品，對特定人進行侮辱、誹謗或披露隱私損害其名譽的；或者雖

未寫明真實姓名和住址，但事實是以特定人爲描寫對象，文中有侮辱、誹謗或披露隱私的內

容，致其名譽受到損害的，應認定爲侵害他人名譽權。

編輯出版單位在作品已被認定爲侵害他人名譽權或被告知明顯屬于侵害他人名譽權後，

應刊登聲明消除影響或采取其他補救措施；拒不刊登聲明，不采取其他補救措施，或繼續刊

登、出版侵權作品的，應認定爲侵權。

十、問：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承擔形式如何掌握？

簽：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和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規定，

可以責令侵權人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可以書面或口頭的方式進行，內容須事先經人民法院審

查。

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範圍，一般應與侵權所造成不良影響的範圍相當。

公民、法人因名譽權受到侵害要求賠償的，侵權人應賠償侵權行爲造成的經濟損失；公

民幷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爲的具體情節、

給受害人造成精神損害的後果等情况酌定。

十一、問：侵權人不執行生效判决，不爲對方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的，應如

何處理？

答：侵權人拒不執行生效判决，不爲對方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估

告、登報等方式，將判决的主要內容及有關情况公布于衆，費用由被執行人負擔，幷可依照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第六項的規定處理。

（2222）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

（1998199819981998）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

法釋〔1998〕26號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已于 1998 年 7月 14日由最高人

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 1002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 1998年 9月 15 日起施行。

1998年 8月 31 日

1993 年我院印發《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來，各地人民法院在審理

名譽權案件中，又提出一些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現解釋如下：

一、問：名譽權案件如何確定侵權結果發生地？

答：人民法院受理這類案件時，受侵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住所地，可以認定爲

侵權結果發生地。

二、問：有關機關和組織編印的僅供領導部門內部參閱的刊物、資料等刊登來信或者文

章引起的名譽權糾紛，以及機關、社會團體、學術機構、企事業單位分發本單位、本系統或

http://www.dffy.com/faguixiazai/msf/200311/20031110212803.htm
http://www.dffy.com/faguixiazai/ssf/200311/200311092015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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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一定範圍內的一般內部刊物和內部資料所載內容引起的名譽權糾紛，人民法院是否受

理？

答：有關機關和組織編印的僅供領導部門內部參閱的刊物、資料等刊登的來信或者文章，

當事人以其內容侵害名譽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機關、社會團體、學術機構、企事業單位分發本單位、本系統或者其他一定範圍內的內

部刊物和內部資料，所載內容引起名譽權糾紛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三、問：新聞媒介和出版機構轉載作品引起的名譽權糾紛，人民法院是否受理？

答：新聞媒介和出版機構轉載作品，當事人以轉載者侵害其名譽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四、問：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等部門依職權對其管理的人員作出的結論引

起的名譽權糾紛，人民法院是否受理？

答：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等部門對其管理的人員作出的結論或者處理决定，

當事人以其侵害名譽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五、問：因檢舉、控告引起的名譽權糾紛，人民法院是否受理？

答：公民依法向有關部門檢舉、控告他人的違法違紀行爲，他人以檢舉、控告侵害其名

譽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借檢舉、控告之名侮辱、誹謗他人，

造成他人名譽損害，當事人以其名譽權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六、問：新聞單位報道國家機關的公開的文書和職權行爲引起的名譽權糾紛，是否認定

爲構成侵權？

答：新聞單位根據國家機關依職權製作的公開的文書和實施的公開的職權行爲所作的報

道，其報道客觀準確的，不應當認定爲侵害他人名譽權；其報道失實，或者前述文書和職權

行爲已公開糾正而拒絕更正報道，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當認定爲侵害他人名譽權。

七、問：因提供新聞材料引起的名譽權糾紛，如何認定是否構成侵權？

答：因提供新聞材料引起的名譽權糾紛，認定是否構成侵權，應區分以下兩種情况：

（一）主動提供新聞材料，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當認定爲侵害他人名譽權。

（二）因被動采訪而提供新聞材料，且未經提供者同意公開，新聞單位擅自發表，致使

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對提供者一般不應當認定爲侵害名譽權；雖系被動提供新聞材料，但

發表時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許，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當認定爲侵害名譽權。

八、問：因醫療衛生單位公開患者患有淋病、梅毒、麻風病、艾滋病等病情引起的名譽

權糾紛，如何認定是否構成侵權？

答：醫療衛生單位的工作人員擅自公開患者患有淋病、梅毒、麻風病、艾滋病等病情，

致使患者名譽受到損害的，應當認定爲侵害患者名譽權。

醫療衛生單位向患者或其家屬通報病情，不應當認定爲侵害患者名譽權。

九、問：對産品質量、服務質量進行批評、評論引起的名譽權糾紛，如何認定是否構成

侵權？

答：消費者對生産者、經營者、銷售者的産品質量或者服務質量進行批評、評論，不應

當認定爲侵害他人名譽權。但借機誹謗、詆毀，損害其名譽的，應當認定爲侵害名譽權。

新聞單位對生産者、經營者、銷售者的産品質量或者服務質量進行批評、評論，內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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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屬實，沒有侮辱內容的，不應當認定爲侵害其名譽權；主要內容失實，損害其名譽的，應

當認定爲侵害名譽權。

十、間：因名譽權受到侵害使生産、經營、銷售遭受損失予以賠償的範圍和數額如何確

定？

答：因名譽權受到侵害使生産、經營、銷售遭受損失予以賠償的範圍和數額，可以按照

確因侵權而造成客戶退貨、解除合同等損失程度來適當確定。

十一、問：名譽權糾紛與其他民事糾紛交織在一起的，人民法院應如何審理？

答：名譽權糾紛與其他民事糾紛交織在一起的，人民法院應當按當事人自己選擇的請求

予以審理。發生適用數種請求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有關

規定和案件的實際情况，可以合幷審理的合幷審理；不能合幷審理的，可以告知當事人另行

起訴。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

(2001年 2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 1161 次會議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已于 2001 年 2
月 26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 1161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 2001 年 3月 10日起

施行。二○○一年三月八日

法釋〔2001〕7號
爲在審理民事侵權案件中正確確定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等有關法律規定，結合審判實踐經驗，對有關問題作如下解釋：

第一條 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

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

（二）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

（三）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

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爲由向人

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第二條 非法使被監護人脫離監護，導致親子關係或者近親屬間的親屬關係遭受嚴重損

害，監護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第三條 自然人死亡後，其近親屬因下列侵權行爲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

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一）以侮辱、誹謗、貶損、醜化或者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

死者姓名、肖像、名譽、榮譽；

（二）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隱私，或者以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

死者隱私；

（三）非法利用、損害遺體、遺骨，或者以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其他方式侵

害遺體、遺骨。

第四條 具有人格象徵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因侵權行爲而永久性滅失或者毀損，物品

所有人以侵權爲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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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人格權利遭受侵害爲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

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六條 當事人在侵權訴訟中沒有提出賠償精神損害的訴訟請求，訴訟終結後又基于同

一侵權事實另行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七條 自然人因侵權行爲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後其人格或者遺體遭受侵害，死者的

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爲原告；沒

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親屬提起訴訟，列其他近親屬爲原告。

第八條 因侵權致人精神損害，但未造成嚴重後果，受害人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一般

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形判令侵權人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

因侵權致人精神損害，造成嚴重後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恢復名

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外，可以根據受害人一方的請求判令其賠償相應的精神

損害撫慰金。

第九條 精神損害撫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一）致人殘疾的，爲殘疾賠償金；

（二）致人死亡的，爲死亡賠償金；

（三）其他損害情形的精神撫慰金。

第十條 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根據以下因素確定：

（一）侵權人的過錯程度，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場合、行爲方式等具體情節；

（三）侵權行爲所造成的後果；

（四）侵權人的獲利情况；

（五）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

（六）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規對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等有明確規定的，適用法律、行政法規的規

定。

第十一條 受害人對損害事實和損害後果的發生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其過錯程度减輕或

者免除侵權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在本解釋公布施行之前已經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釋，其內容有與本解釋不一致

的，以本解釋爲准。

2.指導案例

（1）李忠平訴南京藝術學院、江蘇振澤律師事務所名譽權侵權糾紛案

【裁判摘要】

律師事務所或者律師接受委托人的委托發布律師聲明，應當對委托人要求發布的聲明內

容是否真實、合法進行必要的審查、核實。律師事務所或者律師未盡必要的審查義務，即按

照委托人的要求發布署名律師聲明，如果該律師聲明違背事實，侵犯他人名譽權，律師事務

所或者律師應對此承擔連帶侵權責任。

原告：李忠平。

被告：南京藝術學院。

法定代表人：馮健親，該校校長。

被告：江蘇振澤律師事務所。

負責人：李小兵，該律師事務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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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李忠平因與被告南京藝術學院 (以下簡稱藝術學院)、被告江蘇振澤律師事務所(以
下簡稱振澤律師事務所)發生名譽權侵權糾紛，向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告李忠平訴稱：2003年 12月 1日，原告與被告藝術學院簽訂了爲期兩年的協議書。

協議約定原告自籌資金、場地、設備，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藝術學院的培訓中心，藝術學院

聘任原告爲培訓中心副主任。 2004年 5月 1日，被告藝術學院與原告續簽一份協議書，仍

聘任原告爲該藝術中心副主任，原告每年上交藝術學院 15 000 元無形資産使用費。此間，

原告一直以藝術學院培訓中心副主任的身份對外簽訂合同，開展藝術培訓活動，藝術學院一

直予以認可。2006 年 7月 15 日，被告振澤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小兵、趙治英以受藝術學院委

托的名義，在《揚子晚報》上發表聲明，公開聲稱原告既非藝術學院人員也非藝術學院培訓

中心人員，藝術學院從未授權原告個人代表藝術學院培訓中心對外開展活動，對原告個人以

藝術學院培訓中心名義開展的任何活動均不予認可。兩被告此舉之目的，在于讓社會公衆覺

得原告是個騙子，把原告搞臭。該聲明發表之後，原告的親屬朋友紛紛打電話向原告質詢，

以爲原告一直對外以藝術學院名義進行違法活動，招搖撞騙。對此，原告覺得非常苦悶和痛

苦。振澤律師事務所明知原告是藝術學院的工作人員，却和藝術學院聯合發布聲明，應對此

承擔連帶責任。綜上，原告認爲兩被告故意隱瞞事實真相，在媒體上發表聲明，欺騙社會公

衆，貶低原告形象，侵犯了原告的名譽權，給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故請求法院判决：

一、兩被告删除藝術學院培訓中心網站上的聲明，在《揚子晚報》、藝術學院培訓中心網站

相同版面發表賠禮道歉聲明；二、兩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撫慰金人民幣 2萬元幷承擔本案訴訟

費用。

被告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一致辯稱：兩被告發布的涉案律師聲明中，既沒有侮辱

原告李忠平人格的評價，也沒有捏造有關原告道德方面的虛假信息；既未侮辱、誹謗原告，

也未揭露原告隱私。原告在涉案律師聲明發布之時，確實已經不是藝術學院的工作人員，且

藝術學院亦從未授權李忠平個人代表藝術學院培訓中心對外開展活動。因此，不能認定兩被

告侵犯了原告的名譽權。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一審查明：

2003 年 12 月 1日，被告藝術學院下屬的産業開發部與原告李忠平簽訂協議，聘用李忠

平爲藝術學院下屬培訓中心的副主任，主管美術培訓。次年 5月 1日，雙方續簽一份協議書，

約定繼續聘任李忠平爲該培訓中心副主任，幷約定李忠平每年上交藝術學院無形資産使用費

15 000 元。 2005 年 10月 28日，藝術學院單方决定終止與李忠平簽訂的上述協議。此後，

李忠平仍然在藝術學院培訓中心從事美術培訓工作。2006年 7月 7日，雙方發生矛盾，藝

術學院培訓中心向李忠平發出書面通知，要求李忠平辦理移交手續。當月 15日，藝術學院

又委托被告振澤律師事務所發表涉案律師聲明。該所律師僅依據藝術學院的單方陳述，未經

向原告作必要的瞭解、核實，即在《揚子晚報》發布了題爲“南京藝術學院培訓中心授權律

師聲明”的公開聲明，其內容如下：“南京藝術學院常年法律顧問李小兵、趙治英律師受南京

藝術學院藝術培訓中心委托，發表律師聲明如下：南京藝術學院藝術培訓中心是由南京藝術

學院申請設立經江蘇省教育廳備案的高校培訓機構。南藝培訓中心對外招生收費均開具加蓋

藝術學院財務專用章的江蘇省行政事業性收費收據，對外簽訂合同均加蓋南藝培訓中心公

章。李忠平既非藝術學院人員也非南藝培訓中心人員，南藝培訓中心從未授權李忠平個人代

表南藝培訓中心對外開展活動，對李忠平個人以南藝培訓中心名義對外開展的任何活動均不

予認可。特此聲明!江蘇振澤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小兵、趙治英律師。”後該聲明又被藝術學院

培訓中心網站轉載，截止開庭之日尚未被删除。

另查明，藝術學院産業開發部與培訓中心均是藝術學院的下屬部門，均無獨立的法人資

格。

以上事實，有雙方當事人提交幷經依法質證的協議書、聘任書、律師聲明文本、相關網



62

頁下載複製件等證據以及雙方當事人陳述在案，足以認定。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一、被告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發布的律師聲明是否構成對原

告李忠平名譽權的侵犯；二、如構成侵犯名譽權，振澤律師事務所應否對此承擔連帶侵權責

任。

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爲：

一、被告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發布的律師聲明，構成對原告李忠平名譽權的侵犯。

名譽，或稱名聲、聲譽，是指社會對自然人或法人的綜合評價。名譽權是指公民或法人

依賴自己的名譽參與社會生活、社會競爭的權利，屬于公民或者法人的精神性人格權利，其

內容是公民或法人享有(支配)自己的名譽，不受他人妨礙。良好的名譽是公民或法人參與社

會生活、社會競爭的重要條件，對名譽的侵犯必然直接妨害、影響公民或法人參與社會競爭

的資格，因此，法律保護公民或法人的名譽權不受他人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

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

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以書面、口頭等形式宣揚他人的隱私，

或者捏造事實公然醜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他人名譽，造成一定影響的，

應當認定爲侵害公民名譽權的行爲。以書面、口頭等形式詆毀、誹謗法人名譽，給法人造成

損害的，應當認定爲侵害法人名譽權的行爲。”
根據本案事實，被告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發布的律師聲明，其內容與事實不符，

造成原告李忠平社會評價的降低，屬于捏造事實公然醜化他人人格，損害他人名譽，造成了

一定的影響，構成對李忠平名譽權的侵犯。

首先，原告李忠平通過與被告藝術學院下屬的産業開發部簽訂協議，由藝術學院聘請原

告擔任藝術學院下屬培訓中心副主任，負責美術培訓工作。從 2003 年 12月 1日至 2005 年

10月 28日間，原告一直擔任該培訓中心副主任。此後，藝術學院雖于 2005 年 10 月 28 日

單方决定終止與原告簽訂的上述協議，但直至 2006 年 7月 7日間，在長達 9個月的時間裏，

原告仍然在該培訓中心從事美術培訓工作。因此可以認定，藝術學院及被告振澤律師事務所

共同發布的律師聲明中關于“李忠平既非藝術學院人員也非南藝培訓中心人員”的內容，與事

實不符。根據 2003年 12月 1日被告藝術學院下屬産業開發部與原告李忠平簽訂的《協議書》，

産業開發部聘李忠平爲藝術學院下屬培訓中心的副主任，主管美術培訓，李忠平自籌資金、

場地、設備，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財務獨立核算，對外債務亦由李忠平自行負責，與培訓

中心無關。可見，該協議從本質上屬于挂靠協議，李忠平與藝術學院産業開發部簽訂該協議

的目的，在于以藝術學院培訓中心的名義對外開展培訓活動。因此，該協議的簽訂，即應視

爲藝術學院産業開發部同意李忠平使用藝術學院培訓中心的名義對外開展業務。該協議還約

定，藝術學院産業開發部向李忠平提供省財政廳監製的統一收費票據，對外使用全稱爲 “藝
術學院培訓中心”。這也說明藝術學院産業開發部同意李忠平在對外開展培訓業務活動中使

用藝術學院培訓中心的名義。雙方在 2004 年 5月 1日又續簽一份《協議書》，其中約定“李
忠平每年向藝術學院上繳學院無形資産使用費 15 000元，李忠平有權自主用人，幷簽訂勞

動合同，辦理養老保險”，更是進一步證明藝術學院産業開發部授權李忠平以藝術學院培訓

中心的名義對外開展培訓業務活動。鑒于産業開發部、培訓中心都只是藝術學院的下屬部門，

都不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且藝術學院對上述兩份協議的合法有效性均無异議，故藝術學院

産業開發部與李忠平簽訂的上述兩份協議，其效力直接約束藝術學院。藝術學院産業開發部

關于“李忠平可以以藝術學院的名義對外開展培訓業務活動”的授權，可視爲藝術學院對李忠

平的授權。綜上可以認定，涉案律師聲明中關于“南藝培訓中心從未授權李忠平個人代表南

藝培訓中心對外開展活動，對李忠平個人以南藝培訓中心名義對外開展的任何活動均不予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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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內容，與事實不符。

其次，涉案律師聲明公開發表上述與事實不符的內容，致使原告李忠平的親屬、朋友以

及與李忠平有過業務往來的單位和個人，乃至其他所有閱讀過該聲明的人，都會誤認爲李忠

平始終在冒充被告藝術學院的工作人員招搖撞騙，違法進行培訓業務活動，導致李忠平招致

蔑視和指責，從而降低了李忠平的社會評價，對李忠平的名譽造成損害。雖然原告未舉證證

明上述侵犯名譽權的行爲實際造成的損害後果，但是根據社會生活常識可以認定，涉案律師

聲明在公衆媒體和網絡上發表這一客觀事實，足以導致李忠平名譽受損的後果發生。

綜上，被告藝術學院下屬培訓中心委托被告振澤律師事務所發布涉案律師聲明，其行爲

侵犯了原告李忠平的名譽權。由于藝術學院下屬的培訓中心只是藝術學院的一個部門，不具

有獨立的法人資格，不能以自己的名義對外承擔民事責任，故其侵權責任依法應當由藝術學

院承擔。

二、被告振澤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藝術學院的委托發布涉案律師聲明，構成共同侵權，

應當承擔連帶侵權責任。

律師聲明是律師事務所或者律師按照委托人的授權，基于一定的目的，爲達到一定的效

果，以律師事務所或者律師的名義，通過媒體或者以其他形式向社會公開披露有關事實，或

對相關法律問題進行評價的文字材料。由于律師聲明是以律師事務所或者律師的名義對外發

表，其內容必然會被社會公衆認爲是作爲法律專家的律師所發表的專業意見，所以律師聲明

往往具有較高的公信度，對社會公衆的影響程度也較大。社會公衆基于對律師職業的信賴，

對律師聲明的內容也容易接受幷信以爲真。因此，律師事務所或者律師在接受委托人的委托，

對外公開發布律師聲明時，對于聲明所涉及的事實應當盡到必要的審查義務。律師事務所或

者律師未盡必要的審查義務，即按照委托人的要求發布署名律師聲明，如果該律師聲明違背

事實，侵犯他人名譽權，律師事務所或者律師構成共同侵權，應承擔連帶侵權責任。

根據本案事實，被告振澤律師事務所及其律師僅依據被告藝術學院的單方陳述，未作必

要審查，未經向原告李忠平進行必要的調查、核實，即發布內容失實的涉案律師聲明，存在

過錯，構成共同侵權，應當承擔連帶侵權責任。涉案律師聲明的署名人律師李小兵、趙治英

的行爲，系代表振澤律師事務所而進行的職務行爲，故其法律責任依法應由振澤律師事務所

承擔。

綜上，涉案律師聲明內容失實，侵犯了原告李忠平的名譽權。被告藝術學院、振澤律師

事務所應當承擔連帶侵權責任。鑒于兩被告在涉案律師聲明中未直接使用指責李忠平的詞

語，故酌定兩被告賠償李忠平精神損害撫慰金 3000 元。據此，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第一百二十條第一款、

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九)項、第(十)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二

十三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七條、第十條，最高人民

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賠償責任問題的解釋》第十條的規定，于 2006 年 10 月 26 日

判决：

一、被告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立即停止侵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删除被告藝

術學院下屬培訓中心網站上刊登的《南京藝術學院藝術培訓中心授權律師聲明》；

二、被告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在《揚子晚報》和被告

藝術學院下屬培訓中心網站刊登道歉聲明(內容須事先經法院審查)；
三、被告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原告李忠平支付精神

損害撫慰金 3000 元。

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均不服一審判决，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其主要

理由是：1．被上訴人李忠平在涉案律師聲明發布時，確實已非藝術學院的工作人員，藝術

學院也的確從未授權李忠平個人代表藝術學院下屬的培訓中心對外開展培訓活動，故涉案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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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聲明的內容基本屬實；2．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共同發布的涉案律師聲明僅是對外

披露一般信息，幷沒有涉及被上訴人道德方面的評價，更沒有侮辱、誹謗被上訴人人格的內

容，不構成名譽侵權；3．被上訴人幷未舉證證明涉案律師聲明給其造成了名譽貶損。綜上，

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决，依法改判駁回被上訴人的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李忠平辯稱：1．上訴人藝術學院先後于 2003 年、2004 年兩次與被上訴人簽

訂協議，聘用被上訴人爲其下屬培訓中心的副主任，負責美術培訓工作，幷明確授權被上訴

人代表藝術學院培訓中心對外開展培訓業務。因此，涉案律師聲明的基本內容違背事實；2．

被上訴人的親戚、朋友、業務夥伴看到涉案律師聲明後，誤以爲被上訴人多年來一直在以藝

術學院培訓中心的名義招搖撞騙，違法從事培訓活動騙取錢財，紛紛通過電話責問被上訴人，

被上訴人倍感委屈，精神上飽受痛苦、折磨。被上訴人的名譽因涉案律師聲明的不實報道而

遭受現實的貶損。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决幷無不當，請求二審法院駁

回上訴，維持原判。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經二審，確認了一審查明的事實。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爲：

名譽，是指社會對自然人或法人的綜合評價。名譽權是指公民或法人依賴自己的名譽參

與社會生活、社會競爭的權利。良好的名譽是公民或法人參與社會生活、社會競爭的重要條

件，對名譽的侵犯必然直接妨害、影響公民或法人參與社會競爭的資格，因此，法律保護公

民或法人的名譽權不受他人侵犯。本案中，上訴人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共同發表涉案

律師聲明，在未明確指明起止時間的情况下，模糊、籠統地宣稱被上訴人李忠平 “既非藝術

學院人員也非南藝培訓中心人員”、“藝術學院培訓中心從未授權李忠平以南藝培訓中心名義

對外開展活動”，該聲明內容與事實不符。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爲

可能發生損害李忠平名譽的後果，但仍在報刊、網站刊載涉案律師聲明，致使李忠平的社會

評價降低。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的上述行爲不具有抗辯事由或阻却違法的事由，已構

成對李忠平名譽權的侵害，原審法院根據藝術學院、振澤律師事務所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爲

的情節、後果和影響，判决二上訴人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幷賠償被上訴人精神損害撫慰金

3000 元，幷無不當。原審判决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法應予維持。二上訴人的

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依法駁回。

據此，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

第(一)項的規定，于 2007 年 4月 3日判决：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判决爲終審判决。

（2）李海峰等訴葉集公安分局、安徽電視臺等侵犯名譽權、肖像權糾紛案

【裁判摘要】

公安機關在向新聞媒體提供偵破案件的相關資料，供新聞媒體用于新聞報道時，應盡謹

慎注意義務以保護他人合法權益。未盡此義務導致他人名譽權受到侵犯的，應承擔相應的民

事責任。公安機關偵查行爲的合法性、配合新聞媒體進行法制宣傳的正當性以及新聞媒體自

身在新聞報道中的過失，均不構成免除公安機關上述民事責任的法定事由。

原告：李海峰。

法定代理人：李慶國(系李海峰之父)，個體工商戶。

原告：高平。

法定代理人：張蓉(系高平之母)，農民。

原告：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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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張艶玲(系劉磊之母)，霍丘縣供銷社下崗職工。

原告：孫俊。

法定代理人：孫立勝(系孫俊之父)，個體工商戶。

原告：陳光貴。

法定代理人：陳樹人(系陳光貴之父)，個體工商戶。

原告：張力保。

法定代理人：張宏威(系張力保之父)，個體工商戶。

被告：安徽電視臺。

法定代表人：湯達祥，該台台長。

被告：六安市公安局葉集改革發展試驗區分局。

負責人：黃家玉，該局局長。

被告：葉集改革發展試驗區葉集實驗學校。

法定代表人：鄭長福，該校校長。

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因與被告安徽電視臺、六安市公安局

葉集改革發展試驗區分局(以下簡稱葉集公安分局)、葉集改革發展試驗區葉集實驗學校(以下

簡稱葉集實驗學校)發生侵犯名譽權、肖像權糾紛，向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提起訴

訟。

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訴稱：六原告均系被告葉集實驗學校

初中學生。2005 年 4月 13 日，被告葉集公安分局與葉集實驗學校聯繫，由班主任通知六原

告前往葉集公安分局協助調查一起强奸(未遂)案。在葉集公安分局，六原告按照公安人員的

安排手持編號，與犯罪嫌疑人一起列隊接受了被害人指認，幷被攝像。六原告事先不知曉攝

像的真實情况和用意，事後提出不得公開，葉集公安分局表示同意，但後來將攝像材料提供

給新聞媒體。2005 年 4月 16日，被告安徽電視臺“第一時間”欄目公開報道了該新聞，播放

了葉集公安分局提供的攝像材料，且未對六原告協助公安調查的真實情况作出說明，亦未對

相關影像作任何技術處理。由于社會公衆不明真相，紛紛譴責六原告未成年即犯下惡劣罪行，

給六原告的生活學習造成負面影響，也給六原告的家庭帶來巨大的精神壓力。三被告的行爲

侵犯了六原告的肖像權、名譽權。請求判令三被告向六原告公開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

影響；向六原告各支付精神撫慰金 10萬元，共計 60萬元。

李海峰等六原告爲證明其訴訟主張，提供了被告葉集實驗學校老師張愛國的證言材料及

安徽電視臺“第一時間”欄目播放涉案新聞的複製音像材料，用以證明訴稱事實屬實。

被告安徽電視臺辯稱：李海峰等六原告的陳述與事實不符，我臺本著尊重事實的原則對

客觀發生的事件進行報道，沒有侮辱、誹謗六原告的內容。播放新聞時，雖然沒有對六原告

的影像作畫面處理，但對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影像作了處理，幷突出了朱某某按手印

的畫面。因此，我台的行爲沒有侵犯六原告的名譽權和肖像權，亦未造成不良影響，故六原

告對我台的訴訟請求應當駁回。

被告安徽電視臺未提供證據。

被告葉集公安分局辯稱：我局 2005 年 4月 13 日晚的整個辨認活動符合法律程序，幷

無不妥之處；被告安徽電視臺播放涉案新聞是爲了社會公共利益，幷不構成侵權；我局是在

接受采訪時被動提供涉案錄像材料，安徽電視臺播放該錄像前未征得我局同意，我局沒有侵

犯李海峰等六原告的名譽權、肖像權，六原告要求精神撫慰金的請求無法律依據，故六原告

對我局的訴訟請求應當駁回。

被告葉集公安分局提供了李海峰等六原告協助調查的案件的立案登記表、立案决定書、

拘留證、拘留通知書、提請批准逮捕書、批准逮捕决定書、逮捕證、逮捕通知書、詢問筆錄、

辨認筆錄以及霍丘縣人民法院(2005)霍刑初字第 133號刑事判决書，用以證明公安機關偵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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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的行爲合法，幷非六原告所稱的編造虛假新聞。還提交了向被告葉集實驗學校發出的建

議函，用以證明該局于 2005 年 7月 2日向葉集實驗學校建議對六原告予以表揚。

被告葉集實驗學校辯稱：本校系應被告葉集公安分局要求，由班主任帶領李海峰等六原

告前往該局協助進行對犯罪嫌疑人的混合指認；被告安徽電視臺播放現場指認錄像，事先未

告知我校，更未征得我校同意。六原告要求我校與其他二被告共同承擔賠償責任沒有事實根

據及法律依據，因此其對我校的訴訟請求應當駁回。

被告葉集實驗學校申請證人、該校老師張愛國出庭作證。張愛國稱：2005 年 4月 13日，

被告葉集公安分局通知學校，有一起刑事案件需要學生配合參與混合辨認。根據學校領導的

指派，當晚 11時左右，本人帶領李海峰等六原告來到葉集公安分局會議室，後公安人員安

排六原告參與指認活動，約 10 餘分鐘結束。4月 16 日被告安徽電視臺播報該新聞，事前沒

有通知學校。

質證過程中，三被告對六原告提供證據的證明目的均不予認可。六原告認爲被告葉集公

安分局提供的證據與本案無關聯性。被告安徽電視臺與被告葉集實驗學校對葉集公安分局的

舉證無异議。經質證，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對六原告提供的涉案新聞錄像材料的真實性、

合法性及其與本案的關聯性子以確認，對證人張愛國的證言效力予以確認。葉集公安分局針

對其偵破相關刑事案件程序的舉證，僅能證明其偵查手段是否合法，與本案待證事實之間關

聯性不足，不予確認。

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2005 年 3月 20 日，安徽省霍丘縣葉集鎮發生一起强奸 (未遂)案，被告葉集公安分局立

案後，于同年 4月 13 日下午將犯罪嫌疑人朱某某抓獲。當晚，葉集公安分局欲安排被害人

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混合指認，要求被告葉集實驗學校予以協助，提出需要數名與犯罪嫌疑人

朱某某年齡相仿的初中男生配合指認。當晚 9時下自習時，葉集實驗學校教導主任對該校初

二八(8)班班主任張愛國說明了此事，張愛國即帶領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陳光貴、張

力保和孫俊前往葉集公安分局。該局民警向張愛國及六原告說明了混合指認的相關內容，張

愛國在談話筆錄上簽名後，六原告按民警要求手舉號牌與犯罪嫌疑人朱某某一起列隊接受指

認，這一過程被民警攝像和拍照。次日，被告安徽電視臺記者前往葉集公安分局采集新聞，

葉集公安分局遂將本案指認過程的相關攝像資料等交給安徽電視臺記者，未作任何交待。

2005 年 4月 16 日，安徽電視臺“第一時間”欄目播報的新聞中，出現李海峰等六原告手持號

牌參與辨認的圖像，面部無任何技術遮蓋，時間約 2秒。安徽電視臺播報此新聞前未通知

葉集公安分局和葉集實驗學校。李海峰等六原告先後看到該條新聞，隨後即向學校及葉集公

安分局提出异議，未果，後被同學和其他人以“嫌疑犯”和“幾號强奸犯”等字眼稱呼。葉集公

安分局于 2005 年 7月 2日向葉集實驗學校發出建議函，建議學校對六原告予以表揚。李海

峰等六原告因與三被告未能就賠償事宜達成一致意見，遂訴至法院。

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認爲：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的規定，公民、法

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被告葉集公安分局依法具有刑事案件偵查權，

在偵破强奸犯罪刑事案件過程中，因偵查需要安排原告李海峰等六名未成年人協助參與混合

指認過程幷拍照、錄像，該行爲本身幷不違反法律規定。但在混合指認這一偵查活動終結後，

在向被告安徽電視臺提供相關新聞資料時，作爲公安機關的葉集公安分局應當認識到、同時

也有義務特別提醒安徽電視臺在播出時注意對圖像進行相關技術處理，以保護六原告的合法

權益。但葉集公安分局未盡到該義務。安徽電視臺作爲新聞機構，也應當在新聞報道中注意

保護他人的合法權益，但在播放涉案新聞時，對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臉部畫面作了某種程度

的技術處理，反而忽略了對六原告的臉部畫面進行處理，使六原告的臉部未加遮掩直接顯示

于屏幕。儘管播出時間較短，也足以使對六原告熟悉的人從電視畫面上將六原告認出。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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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電視這種大衆傳媒方式覆蓋面非常廣泛，該新聞內容傳播到社會上産生了廣泛影響。加

之安徽電視臺播出該新聞時未對六原告協助公安機關進行混合指認的情况加以特別說明，使

得不特定的群衆産生誤解，導致六原告被他人冠以“强奸犯”的稱謂，其社會評價被嚴重降低，

産生了一定的損害結果。對于該損害後果的發生安徽電視臺和葉集公安分局主觀上均存在過

錯，其行爲侵犯了六原告的名譽權，應當對其侵權行爲所造成的損害後果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的規定，對于公民名譽權受到侵害的，可以責令侵權人恢復名譽、

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但賠償損失的幅度應當與侵權所造成不良影響的範圍相當。

安徽電視臺和葉集公安分局均是由于過失造成侵權，主觀上也不存在故意侮辱、誹謗他人爲

自己謀利的目的，因此，對六原告要求支付精神撫慰金 60 萬元的請求不予支持，將精神撫

慰金的數額酌定爲每人 6000 元，合計 36 000元。

肖像權是公民支配自己肖像的權利。民法通則第一百條規定，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

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爲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因此，構成侵犯肖像權需要符合兩個要件：一

是未經許可使用公民的肖像，二是以營利爲目的。被告安徽電視臺和葉集公安分局均非以營

利爲目的使用李海峰等六原告的肖像，故不構成對六原告肖像權的侵犯。

被告葉集實驗學校應被告葉集公安分局的要求，指派老師帶領李海峰等六原告到該局配

合進行相關刑事案件的偵破，行爲幷無不當。對葉集公安分局在指認過程中拍攝、錄像的行

爲，葉集實驗學校既無權干涉，也無法預見該影像資料會被新聞媒體不恰當地傳播，被告安

徽電視臺播出涉案新聞前亦未通知葉集實驗學校，故葉集實驗學校的行爲不構成對六原告侵

權。

綜上，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于 2005 年 10 月 17日判决：

一、被告安徽電視臺和被告葉集公安分局向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

張力保公開賠禮道歉，以消除影響、恢復名譽(內容須經該院審查許可)。兩被告如不履行，

該院將在安徽省省級報刊刊登該院生效判决書主文，相關費用由安徽電視臺與葉集公安分局

共同承擔；

二、被告安徽電視臺與被告葉集公安分局共同向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

貴、張力保各支付精神撫慰金人民幣 6000 元，合計 36 000元；

三、駁回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對被告葉集實驗學校的訴訟

請求；

四、駁回原告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的其他訴訟請求。

葉集公安分局不服一審判决，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理由是： 1．本
案李海峰等六被上訴人主張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及我局故意編造虛假新聞侵犯其肖像權、名

譽權，而一審法院認定安徽電視臺未盡注意義務，我局未盡特別提醒義務，侵犯了李海峰等

人的名譽權。李海峰等六人主張的法律關係性質與法院認定不一致，法院不應直接作出判决，

而應當告知其變更訴訟請求，以便我局能就此進行舉證。 2．我局因被動接受采訪而提供包

括錄像資料在內的新聞材料，是履行法制宣傳義務，主觀無過錯。安徽電視臺至案發當地采

訪，拍攝了學校、犯罪現場，幷來我局調取案件第一手資料。我局除全面客觀介紹案情外，

還應記者要求提供了相關錄像資料，目的幷非供電視播放，而是爲記者、編輯全面瞭解案件

情况，保證新聞準確無誤。安徽電視臺如播出我局提供的錄像資料，應徵得我局同意，但該

電視臺未盡上述義務。原審法院以本局有特別提醒義務爲由判令本局承擔侵權責任，無事實

和法律依據。3．安徽電視臺播放涉案新聞時已作了技術性處理，一審法院認爲被上訴人的

臉部未加遮掩直接顯示于屏幕便是未對其合法權益進行保護，是錯誤理解。本局認爲電視臺

在未通知本局幷征得本局同意的情况下對錄像進行剪輯播出雖有不妥，但其播出的內容能使

觀衆清楚辨別李海峰等六被上訴人不是犯罪嫌疑人，其播出目的是爲弘揚正氣，揭露犯罪，

宣傳法制，具有阻却違法性。綜上，我局行爲不構成侵權，不應承擔民事責任。請求二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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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依法改判。

被上訴人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辯稱：一審判决認定事實清楚，

判决結論正確。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將有關錄像資料提供給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應該履行

特別提醒的注意義務。而正是因爲安徽電視臺播放該錄像資料時對被上訴人臉部畫面未進行

技術處理，給被上訴人造成名譽損害。故葉集公安分局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請求二審法院

維持原判。

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稱：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關于我台播放涉案錄像資料須經該局同意

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原審判决賠償李海峰等六被上訴人精神撫慰金的金額欠合理。

原審被告葉集實驗學校稱：公安部門按合法程序讓學生配合指認，我校配合公安機關的

行爲幷無不當。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播出指認過程，事前幷未通知我校，故我校無過錯，一

審判决我校不承擔責任是正確的。

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確認了一審認定的事實。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1．李海峰等被上訴人一審訴訟請求所主張的法律關係性質與一審

法院認定是否一致。2．公安機關將偵查過程中形成的錄像材料交給新聞媒體時未盡特別提

醒義務，是否存在過錯。公安機關偵查行爲的合法性、配合新聞媒體進行法制宣傳的正當性

以及新聞媒體自身在新聞報道中的過失，是否構成公安機關上述過錯的法定免責事由。

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爲：

本案被上訴人李海峰、高平、劉磊、孫俊、陳光貴、張力保在一審時提出的訴訟請求是

認爲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及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葉集實驗學校侵犯了其名譽權、肖像權，

要求三單位公開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幷支付精神撫慰金 60 萬元。一審法院根據

其訴訟請求進行審理，認爲安徽電視臺、葉集公安分局沒有盡到各自的義務，構成對被上訴

人名譽權的侵犯，但其行爲未侵犯被上訴人的肖像權，幷作出相應判决。該判决幷未超出被

上訴人一審時提出的訴訟請求。故上訴人主張原審判决認定的法律關係與被上訴人一審訴訟

請求不一致的觀點不成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的規定，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

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爲了更好地打擊犯罪，公安機關在行使偵查權時，可以根據工

作需要依法采取一些特殊的偵查手段。本案中，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爲偵破相關刑事案件，

安排李海峰等六名被上訴人配合進行的混合指認，即是一種法定的、特殊的偵查手段。葉集

公安分局在特定的、不公開的場所內，爲了偵查案件的需要進行混合指認，幷進行錄像、存

檔的行爲，是依法行使偵查權的行爲，本身幷不具有違法性。但是，公安機關在偵查活動終

結後，在向新聞媒體提供偵查活動中形成的資料時，應當盡到謹慎的注意義務，避免因此導

致對他人合法權利的侵犯。如果因未盡謹慎注意義務，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

權益，也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公安機關向新聞媒體提供新聞資料，不是依法行使偵查

權的行爲，不能因行使偵查權本身的正當性，免除其在向新聞媒體提供資料時未盡謹慎注意

義務而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根據本案事實，葉集公安分局將混合指認錄像資料交給原審被告

安徽電視臺，發生在混合指認這一偵查手段終結之後，且安徽電視臺是新聞媒體，其收集偵

查資料只是爲了用于新聞報道，葉集公安分局將偵查過程中形成的材料交給安徽電視臺，不

是偵查手段的延續。因此，葉集公安分局偵查行爲的合法性，不構成其在向新聞媒體提供偵

破案件相關材料時未盡謹慎注意義務的法定免責事由。

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以配合新聞工作，履行法制宣傳義務爲由，稱自己無過錯，是對法

律上“過錯”這一概念的誤解。民法上的過錯既包括故意，也包括過失。行爲人主觀上具有良

好的意圖，幷非意味著行爲人一定沒有過錯。播放法制節目，其目的正如葉集公安分局所稱

是弘揚正氣，揭露犯罪，是爲了法制宣傳的需要。但在本案中，宣傳法制與保護未成年人的

合法權益幷不矛盾。對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特殊案件，在製作成面向廣泛的、不特定的受衆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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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新聞節目時，對未成年人的形象加以技術處理或者在節目中予以特別說明，幷不會因此

而影響宣傳法制、弘揚正氣的效果。參與指認的公安人員知曉幷理解混合指認的內容，不會

因爲與案件無關的人參與指認而認爲其就是犯罪嫌疑人，不會因此導致這些無辜的人的社會

評價降低。但是，葉集公安分局將混合指認錄像資料交給電視臺時，未盡特別提醒義務，導

致李海峰等六被上訴人的臉部畫面未經任何技術處理，即通過新聞傳播到不特定的受衆處，

且該新聞節目亦未就此作出特別說明。觀看新聞的普通群衆，幷不一定知曉混合指認這一特

定偵察手段的具體內容，因此有人公開指責六被上訴人未成年即犯下惡劣罪行，幷冠以 “强
奸犯”的稱謂，導致六被上訴人社會評價的降低，發生名譽權受損的後果。故葉集公安分局

配合新聞媒體進行法制宣傳的正當性不構成免除其在本案中所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定事由。

本案損害後果的發生，與原審被告安徽電視臺的過失也存在一定的聯繫。在上訴人葉集

公安分局未盡提示義務的情形下，如果安徽電視臺在播放新聞時進行一些技術處理，損害後

果就不會發生。但是，新聞媒體自身在新聞報道中的過失，幷不導致葉集公安分局的責任得

以免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第(二)項的規定，

被動提供新聞材料，但發表時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許，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當認

定提供者的行爲構成侵害名譽權。電視臺是面對大衆的新聞傳媒機構，葉集公安分局在接受

安徽電視臺“第一時間”欄目采訪時，將上述混合指認錄像資料交給電視臺而未作任何特別說

明，是對電視臺播出該資料的一種默示行爲。安徽電視臺自身在新聞報道中的過失，不構成

免除葉集公安分局民事責任的法定事由。

綜上，上訴人葉集公安分局上訴稱其不應承擔民事侵權責任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審認

定事實清楚，判决正確，但在適用法律部分，還應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

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第(二)項的規定，應予以補充。據此，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于 2006 年 3月 15 日判

决：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注：本案所涉及當事人姓名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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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譽權保護體系的邏輯

名譽的概念

侵害名譽 事實陳述

對名譽的侵害 意見表達 名譽與新聞自由的衝突

要件 違憲性（？）：與新聞自由的調和

調和機制

過錯

停止侵害

排除妨害

回復原狀 清除危險

請 通則（101） 賠禮道歉

求 法律規定 消除影響

權 侵權（2、6） 法律效果：承擔民事責任 恢復名譽

基 最高院解釋、 （侵權法及最高院相關解釋）

礎 指導案例 財産損害—侵權法（20）
金錢賠償

精神痛苦（慰撫金）

死亡者

請 要件 死者名譽

死者名譽權保護：求 名譽侵害 違法性

權 過錯

基 請求權人

礎 效果 請求權人得主張的權利

法律未規定

司法造法

最高院解釋

法律判决


